
□ 严 玮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在创业之初会考虑规避经营风险、合伙合作风险，

选择由夫妻二人共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经营。 在实践中，夫妻双方利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立

地位和股东的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夫妻公司对外负债无法清偿

时，债权人主张刺破夫妻公司面纱，由夫妻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的法律适用问题日益引起重视。

夫妻公司人格否认
法律适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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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公司概述

“夫妻公司” 并不是一个专门

法律用语， 一般是指公司股东只有

夫妻二人的有限责任公司。 实务

中， 大多数判决书直接将该类股东

构成的的公司称为夫妻公司。 与一

般有限责任公司比较， 夫妻公司主

要有三点特殊性： 第一， 股东身份

关系特殊。 夫妻公司的股东两人既

是民法意义上的配偶关系， 又是公

司法上的共同投资经营的股东关

系。 夫妻二人利益高度一致性， 在

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股东之间利益冲

突的风险， 也为夫妻二人利用公司

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

损害债权人利益提供了可能性。 第

二， 公司出资与收益特殊。 公司设

立时， 夫妻股东二人将公司股权以

一定比例登记在各自名下， 基于商

事外观主义， 夫妻二人的股权可以

理解为各自所有， 具有形式上的单

一性。 公司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 第三， 夫妻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特殊。 多数夫妻公司规模较小， 由

夫妻二人共同或夫妻一方实际经营

公司， 内部监督机制缺失。 夫妻二

人既是股东又是董事或监事， 公司

经营中简化了股东会、 董事会和监

事会的召集、 组织及表决程序。 夫

妻公司结构简化一方面有利于公司

经营方针和发展决策高效落实， 另

一方面会弱化股东之间相互监督和

内部制约机制， 公司的决策权大多

集于一人之手， 为股东利用公司损

害债权人利益提供了可能。

基于夫妻公司上述特征， 公司

法对公司治理结构、 经营方式、 利

益制衡机制等规定， 很难规制夫妻

公司的股东行为。 当夫妻公司发生

纠纷，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

时， 债权人拓宽追责主体， 主张夫

妻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是

最常见的思路， 其最根本的请求权

基础和手段就是刺破公司面纱， 否

定公司法人人格。

夫妻公司人格否认

适用的司法现状

夫妻公司法人人格法律适用问

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审判实务

上长期存在着争议。 通过检索近年

来案例， 司法实践中夫妻公司适用

法人人格否认主要有三种裁判路

径： 第一， 认为夫妻公司全部股权

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 并为一个

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 该股权具

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

因此认定夫妻公司为实质意义上的

一人公司， 适用 《公司法》 第 63

条“一人公司” 举证责任倒置规

则， 将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身财

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夫妻股东。 第

二， 严格按照文义解释， 《公司

法》 第 57 条规定的一人公司仅指

有一个自然人或法人股东的公司。

夫妻公司显然有两名自然人股东，

该两人虽系夫妻关系， 但仍是两个

对的民事主体， 因此不属于我国公

司法规定的一人公司， 仍应由原告

举证证明夫妻股东与公司财产混

同， 即适用 《公司法》 第 20 条的

规定。 第三， 认为夫妻公司以夫妻

共同财产出资设立， 客观利益高度

集中， 主观意思表示高度一致， 公

司行为和股东个人行为界限不清

晰、 公司缺乏有效监督、 公司财产

易被挪作私用， 应对夫妻公司予以

特别规制， 参照 《公司法》 第 63

条一人公司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采第三种裁判思路的判决较少， 不

同观点还是集中在夫妻公司法人人

格否认是严格适用公司法第 20 条

第 3 款， 还是适用或参照适用公司

法第 63 条的特殊规定。

从债权人选择救济途径最关注

的举证责任方面， 第一种观点采用

混合举证规则， 原告不能仅凭夫妻

双方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

权来认定夫妻公司为实质意义上的

一人公司， 还需要有初步证据证明

夫妻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 再将股

东与公司财产独立的举证责任分配

给夫妻公司股东。 第二种观点认为

夫妻公司具有特殊性， 但仍适用一

般公司人格否认的举证规则， 谁主

张谁举证， 原告的举证责任最重。

第三种观点认为原告的举证责任最

轻， 判决中直接将夫妻公司认定为

一人公司， 类推适用一人公司举证

责任倒置的规则， 原告无须证明夫

妻公司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

前两种裁判观点， 即夫妻公司

法人人格否认是适用一般有限责任

公司的规则还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的规则， 避开了对一人公司形式规

范要件审查的讨论， 分歧主要有三

点： 第一， 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是

否意味着夫妻为单一主体； 第二，

夫妻公司和一人公司在规范目的和

主体构成上是否具有相似性； 第

三， 夫妻公司的特殊性是否造成了

夫妻股东、 公司及债权人之间利益

的失衡， 是否需要适用公司法第

63 条举证责任倒置来予以协调。

第一种裁判观点认为法定夫妻共同

财产制使得夫妻双方不具有独立人

格， 夫妻公司实质是以单一主体出

资设立的， 故其法人人格否认适用

公司法第 63 条。 夫妻公司在经营

中股东更容易利用法人独立地位损害

公司债权人利益。 适用举证责任倒

置， 要求夫妻股东承担证明股东与公

司财产独立的举证责任， 减轻了债权

人的举证难度， 加强了对债权人的保

护。

适用或参照适用公司法

第63条的不当之处

司法适用上的不统一， 一方面导

致法律适用的混乱， 影响司法权威，

另一方面不利于当事人行使诉权， 混

乱的裁判路径会对当事人救济途径的

选择造成影响， 无法实现对夫妻股东

及债权人利益的平衡保护， 也一定程

度上助长了现实中屡屡发生的滥用夫

妻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的现象。 认定夫妻公司为实

质的一人公司， 适用 《公司法》 第

63 条举证责任规定， 由夫妻股东证

明自己的财产与公司财产独立， 否则

将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单从个

案的判决来看， 是减轻了债权人的举

证难度， 强化夫妻公司财产的独立

性， 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 但这种裁

判思路， 实质是扩大了一人有限责任

公司的适用范围， 容易造成法人人格

否认制度的滥用。

首先， 一方面， 公司法第 20 条

与第 63 条属于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

的关系。 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范

中， 公司法第 63 条是个例外性规范，

只有同时满足一人公司和财产混同两

个条件， 才能适用第 63 条。 除此之

外， 一律适用第 20 条第 3 款。 另一

方面， 类推适用公司法第 63 条并不

恰当。 通常来说， 只有当对某一法律

关系的处理存在法律漏洞的时候， 才

有类推适用某一法律规则的空间， 否

则应直接适用现有的法律规则。 对于

夫妻公司， 虽然其与一人公司高度相

似， 但夫妻公司的股东人数为两人，

当然不是一人公司， 因此无法直接适

用一人公司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从

公司类型来看， 夫妻公司在登记上仍

然属于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人

格否认的规定当然适用公司法第 20

条的规定， 并不存在法律漏洞。 其

次， 夫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适用普通

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规则更具合理

性。 在没有法律、 司法解释明文禁止

的情况下， 将夫妻公司认定为实质意

义上的一人公司， 要求夫妻股东承担

公司法人财产独立的举证责任实际是

对夫妻股东行使公民权利的限制， 也

是对夫妻股东的意思自治和行动自由

的限制。

“夫妻” 本身并不是我国民法典

规定的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 夫妻共

同财产制是一种共同共有关系， 这种

共同共有关系并不能使夫妻成为一个

独立的民事主体。 因此夫妻并非以单

一主体设立公司。 夫妻股东将夫妻共

同财产一经出资、 验资， 便转换为公

司资本， 夫妻股东以丧失出资财产的

所有权换取了公司股权， 成为公司股

东。 股权本身为一项综合性权利， 股

权共益权中人身性的权利， 如决策

权、 表决权等， 并不当然能够赋予另

一方配偶享有， 从而成立共有关系。

夫妻以共有财产出资并非公司股权共

有， 夫妻共有的是股权的财产价值，

即股权收益。 最后， 将夫妻公司认定

为实质的一人公司， 会造成夫妻股东

利益保护失衡。 适用公司法第 63 条

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主要是基于价

值判断和利益衡量， 在举证责任分配

上向债权人倾斜， 而不是基于法律判

断的标准。 夫妻公司的债权人在诉讼

中的举证困境， 并非因为公司股东系

夫妻关系而增大。 夫妻公司的债权人

在诉讼中与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

人一样， 需要举证公司与股东存在人

格混同的情况。 若仅因股东系夫妻关

系， 而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股东， 违背

了 《民事诉讼法》 “谁主张， 谁举

证” 的一般民事诉讼举证规则， 过度

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 而受损害了夫

妻股东的利益。

结语

可见， 目前实务中裁判将夫妻公

司性质认定为实质的一人公司适用

《公司法》 第 63 条。 强化了夫妻公司

财产的独立性， 加了了对债权人的保

护。 虽然在目的层面上具有一定合理

性， 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突破， 但这

样的解释忽视了夫妻财产划分的道德

伦理性， 有违夫妻关系发展的时代趋

势。 与一人公司以单一独立的民事主

体作为股东主体不同， 夫妻财产关系

中仍有很强的利己主义的个人价值属

性，夫妻团体更多的是伦理实体，而非

基于工具理性的经济团体， 以二者为

股东的夫妻公司的股东主体， 并非传

统一人公司如此强的利益一致性和实

质的单一性。 夫妻公司也未必如法院

所述当然的缺乏利益制衡监督机制，

极易产生财产混同的应是个案中夫妻

股东亲自参与管理公司业务的特定情

形，并非是夫妻公司的固有特征，其他

公司股东经营公司业务同样会出现此

种情形， 不应以此认为所有夫妻公司

都极易产生财产混同的情形， 从而作

出应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特别规定的推

断。 这样的推断易造成公司法人人格

否认制度的滥用， 有违该制度的初

衷。 在今后司法实践中仍应谨慎认定

夫妻公司属于实质一人公司。 （作者

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遗失声明
刘培培， 遗失上海市租用居住

公房凭证， 房屋地址： 松江泗泾下

塘 街 98 号 207 室 ， 证 号 ：

J0659361， 发证日期： 2012 年 7 月

31 日， 声明作废。


